
上缴利润改为上缴税金的方向应该肯定下来

柴 闻

赵紫阳 总理 在《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

告》中指 出：“把上缴利润改 为上缴税金这个

方向，应该肯定下 来。”这为我国今后的税制

改革，指明 了方向。在国民经济体制改革中，

如何正 确处理 国家同 企业的经济利益关 系，是

一个重要的方面。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 后，

恢复 了企业基金办法，试行了利润留成制度，

扩大 了企业的自主权，这对调动企业和职工 的

主动性和积极性，起 了促 进作用，取得 了良好

的效果。但是，这还只是初 步的改革。为 了建

立和 完善国营企业的经济责任制，扩大企业的

自主权，把企业的责、权、利更加紧密地结 合

起来，并更好地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，必

须把上缴利润逐步地改 为上缴税金（以 下 简称

以 税 代利）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：

第一，有利于建立和 完善企业的经济责任

制，把企业的责、权、利更加紧密 地 结 合 起

来。实行以 税代利以 后，企业对国家只 有依法

纳税的 义务，税 后适当的利润留给企业 自行安

排使用，这就把企业的经济责任、经 济权力、

经 济利益从收 益分配这个重要方 面直接结 合起

来了，真正体现了 企业的自主权。它使企业在

具有一定的物质 条件和贯彻物质利益原 则的基

础上，既 有内部经济动 力，又 有 外 部 压 力，

从而能够 充分发挥企业和职 工 的主动性和 积极

性，改善 经 营 管 理，发展生产，提高经 济效

益。
第二，有利于消除地 方、部门由于自身的

经济利益而 强加给企业的不必要的行政干预，

逐步解决各级对企业 因利益划分而形 成的所有

制观念。实行以 税代利以 后，各级各类企业不

论其原 来的隶属关 系如何，都要同样按 照税 法

交纳各种税金，尽同 样的义务，做 同 样 的 贡

献。这样，企业 就 可以 从条条块块的束缚下逐步

摆脱 出 来，我国经济体制中因 条条块 块 分割 而

造成的经济利益矛盾这个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

题，也就 有可能得到解决。这对于加强经济的

横向联系和推动企业之间的联 合改 组，也将起

积极的促进作用。
第三，有利于改进和 完善财政体制。按 照

现行的财政体制，中央和地方各级 财政是按照

企业的隶属关系来划分收 入 的，企业归哪级所

有，利润也就 归 哪 级 所 有。实行以 税 代利以

后，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体制，就 可以 逐步地改

为 以 划分税种 为主体，按税种划分 为 中 央 收

入、地 方收 入和中央与地方共 享收 入，使 中央

和地 方各级财政都有稳定可靠的收 入 来源。这

样也就 可以 避免各级财政之间因利益分配问题

而互争企业隶属和管理 权限的弊病。
第四 ，有利于保证国家财政收 入。税收 具

有强制性。实行以 税 代利以 后，可以 使 国家财

政收 入更加及时、稳定和可靠。
三年来的试点事 实 也 证 明，实行以 税 代

利，总的来看，效果是比 较好的。以 税代利的

试点工 作，是1979年初在湖北省光化县15个工

业企业中开始 的。1980年，广 西、上海、四 川、

广 东、北京、天津等18个省、市、自 治区也陆

续开展起 来。截至1981年底，全国已有456个国

营工 业 企业进行 了试点，其中有的是全市、县

的试点，有的是一个城市范围内的 全 行 业 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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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。1981年，这些企业销售收 入 增长8.93%，
实现利润增长17.98%，上缴国家的财政收 入增

长 13.59 %。实现利润和上缴 国家的财政收 入

的增长明显地 高于销售收 入 的增长，说明 它们

的经济效益有 了很大的提高。
有的人提 出，对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，是

否改 变了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？对国营企业

由上缴利润改 为征收所得税，只是国家集聚资

金的形式的改 变，并不改 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

性质，正 如 农村实行联产承 包责任 制并不 改 变

集体经济的性质一样。重要的问题是要看哪种

形式、哪种方法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，更有

利于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决 策和调节，更有利于

集聚四 化建设资金。离开这样一些实质性的问

题，在一些抽 象的概念上打圈子，是没有多少

意 义的。
有的人提 出，上缴税收和上缴利润，各有

不同的作用，不能互相代替，五 十年代末期曾

经提 出过的取 消税收的“税利合一”，造成了

不良的后果，现在以 税代利，是否是走向另一

个极端，否定了利润的经济杠杆作用？以 税 代

利以 后，企业利润这个经济范 畴 仍 然 存在，
并且在用税收、价格等形 式排除造 成 企 业 利

润高低悬殊的各种客观因素之后，利润这个指

标就 更能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，同 企业和职 工

的经济利益更加密切，因 而也就能更加发挥利

润的杠杆作用。
当 然，由于我国现行的价格体 系还不尽合

理，行业之间、企业之间的利 润水 平 高 低 悬

殊。有些企业 利润很高，并不 完全是经营管理

好的结 果。而价格体 系的调整，又不 可能在一

两年内基本解决。因此，以 税 代利这项改 革，

也不可能一下 子彻底实行，需要分 别 不 同 情

况，有 准备有步骤地进行。赵紫阳总理在《关

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》 中说：“对国营大

中型企业，要分两 步走。第一步，实行税利并

存，即在企业 实现的利润中，先征收一定比 例

的所得税和地方税，对税 后利润采取多种形式

在国家和企业之间合理 分配。这一步在六五 计

划期间就开始 实施。第二 步，在价格体 系基本

趋于合理的 基础上，再根据盈利 多少征收 累进

所得税。对小型国营企业，准备在今后三年内

分期分批推行由集体或职 工 个人承 包，租 赁等

多种经营方式，实行国家征税、资金付费、自

负盈亏的制度。同时，要根据 经济 发 展 的 需

要，适当调整部分产品 的工 商税率，开征一些

必要的新税种，进一步发挥税收集聚资金和调

节生产、流通和分配的作用。”这样的部署是

完全正 确的。国营工 商企业的情况 与 农 业 不

同，各个企业之间的情况 又千差万别，在建立

企业经济责任制和实行以 税代利中又会出现许

多新的情况和问题，因此，实行以 税 代利的工

作，既 要积极进行，又要做 充分的准备。要根

据不同行业、不同 企业、不同地区和企业利润

大小等不同情况，做 好周 密的调查和测算，制

定不同的税率和 办法。要加强对这项工 作的领

导，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，使这一项改革

在保证国家财政收 入 的情况下顺利地进行。不

能因 为以 税代利，而减少国家财政收 入，给企

业 多留一块 好处，相反，以 税 代利应当使国家

增加收 入，同时企业 经过努力，在收 入增加，
国家多得的前提下，企业也可以 多得，以 调动

其增收 节支的积极性。
我们完全有理 由相信，在逐步实现税利制

度的改革以 后，一定会使企业的经营管理产生

深刻的 变化，把实行企业 经济责任制和扩大企

业 自主权的工 作向前大大推进一步，使企业的

利益同企业 的经 营 和 发 展更好地结 合起 来，

从而不 断提高经济效益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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